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宛城分局《行政许可权利听证告知书》（宛市监宛城听告字〔2025〕第008号）送达公告
南阳市宛城区汉冢乡群秀养猪专业合作社：

2025年04月01日本局收到申请人胡亚朋反映本人不知情，身份被南阳市宛城区汉冢乡群秀养猪专业合作社冒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备案，并提交了相关证明材料，本局依法受理调查。 

经查，南阳市宛城区汉冢乡群秀养猪专业合作社于2009年01月14日经依法核准登记成立。申请人胡亚朋被登记成为南阳市宛城区汉冢乡群秀养猪专业合作社的成员。我局受理申请人胡亚朋撤销冒名登记（备案）申请后，在调查期间，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2025年06月16日至2025年07月31日我局将相关市场主体涉嫌虚假登记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以及登记机关联系方式等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45日，在公示期内无利害关系人对冒名登记的事实提出异议。
鉴于上述事实和相关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受虚假市场主体登记影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申请。”第二款:“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的，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45日。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市场主体登记。”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七条：“同一登记包含多个登记事项，其中部分登记事项被认定为虚假，撤销虚假的登记事项不影响市场主体存续的，登记机关可以仅撤销虚假的登记事项。”的规定，本局拟决定撤销南阳市宛城区汉冢乡群秀养猪专业合作社胡亚朋成员的登记备案事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你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请你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到本局进行陈述、申辩，或提出听证申请，逾期未进行陈述、申辩，或提出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特此告知。

行政机关联系人：、
行政机关联系电话：0377-63265008

行政机关单位地址：南阳市宛城区仲景北路尚庄31号

限你公司于30日内到南阳市宛城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2楼企业开办综合受理窗口领取本告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2025年09月22日
